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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房东随意退单民宿房东随意退单，，多花的钱该谁承担多花的钱该谁承担
旅游旺季毁约乱象如何杜绝旅游旺季毁约乱象如何杜绝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原本计划春节期间带家
人到海南省三亚市度个欢喜
年的袁先生，临出发前几天突
然得知民宿订单被房东单方
面取消。这导致袁先生一家
三口近5天的行程安排全部
打乱，相关住宿花费更是原有
费用的7倍之多。

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袁先生无奈表示，之前
计划入住民宿时就担心会遇
到问题，所以才选择在大平台
预订。“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也为了价格更优惠，我提前半
年就下单了，可没想到最后还
是‘翻了车’。”袁先生说。

据悉，今年春节期间因
房费上涨而被单方面撕毁民
宿订单的并非个案。中国消
费者协会2月份盘点春节消
费维权吐槽热点时就曾提到

“预定酒店被退单，游客度假
无房住”等相关案例。为何
酒店民宿运营方可以随意撕
毁消费者订单？消费者权益
又该如何保障？对此，记者
展开调查。

提前半年线上订房
节前却遭房东毁约退单

2022 年 7月 29日，袁先
生通过网络平台预订了三亚
市“斯维登城宿plus”的一套

“热带雨林”雅致一室一厅大
床房，预定入住日期是2023
年 1月 23日至 1月 27日，费
用合计729.6元。

根据袁先生提供的订单
截图可见，如今该店在平台上
已更名为“欢墅轻宿旅租
店”，并有“超赞房东”的头
衔，并且平台数据上也显示其
接待了2000多位客人。“这是
我选择他们家的主要原因之
一。我当时想，有着这样的数
据支撑，商家一定非常可
靠。”袁先生说，他没有再和
更多商家作对比，毫不犹豫地
下单了。

2023年1月4日，对春节
旅行满怀期待之心的袁先生
一家人，突然接到房东电话，
表示目前无房可提供，并让袁
先生自行取消订单。

眼见旅程相隔时间仅两
周多，且三亚市的酒店和民宿
房价都水涨船高，袁先生无法
接受房东提议，随即与平台客
服联系反馈了相关情况。“此
后不久，房东告诉我说有房，
可以正常入住，我的心也踏实
下来。”袁先生说。中国城市

报记者在其提供的另一份1
月4日对话截图中看到，民宿
方回复信息道：到了亚龙湾公
主郡一期联系前台，会有人接
入小区。并解释称，刚刚找了
其他老板借了一套房，可以安
排，期待客人的入住。

1月12日，袁先生发现，
该民宿商家又出状况。“这次
更过分，没有沟通就直接把我
的订单取消了。”袁先生忿忿
地说，“回想起此前与民宿商
家沟通的经历，我觉得没必要
再找他们。”于是，袁先生再
度致电平台服务热线。

“一开始，平台表示只能
以赔偿150元优惠卷的方式
解决该问题。我不能接受这
个条件。”袁先生说，随后几
天他不断与平台协商。“平台
给出的方案是赔偿我首晚房
费的3倍合计547.2元，附加
条件是必须预订三亚市1月
23日至1月27日同时间段的
房源，且赔偿款只能以补差价
的形式支付。”

想到飞机票、旅游门票等
都已经预订，如果取消旅程损
失可能更大，袁先生最终预定
当地另一家高价民宿，但每晚
房费增加至1325元人民币，
总费用达到5300元。

“这个价格是我之前住房
预订费用的7倍！且因为更
换住宿地，我的后续旅游项
目、交通计划全都打乱，一家
人心里都感到不舒服。”袁先
生说，他结合经历分析认为，
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多半是
由于房东之前不确定春节客
流情况便接受了他的预订，后
来发现订的人多了，且房价呈
现上涨趋势，就单方面取消了
订单。

可建立“黑名单”
机制解决问题

旅行结束后，越想越窝火
的袁先生再度与平台沟通，并
通过媒体讲述自己的遭遇。
他认为，这些举动除了维护自
身权益外，也希望别的消费者
别再踩他的“坑”。

经过一段时间的追踪调
查，中国城市报记者2月9日
从袁先生处获悉，平台方已与
他协商解决了赔偿问题。

虽然袁先生的维权接近
尾声，但该类侵犯消费者权益
的现象也引起行业的重视。
河南省自驾旅游协会会长王
东明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节
假日期间，消费者预订民宿、
酒店被突然取消的现象并不

少见。究其缘故，固然有可能
是运营方在预租之初，由于管
理和协调不到位，导致一房租
给多位消费者或者房东对民
宿临时收回；更多的情况则可
能是有的运营方与平台机构
在合作中相当于“中介”，这
类运营方并不追求市场回头
率，而是期望一次交易实现利
润最大化。当民宿房费上涨
的数额大大超过毁约赔付金
额时，他们或许就会作出单方
面取消订单的举动。

王东明认为，消费者在这
类纠纷中必然处于弱势群
体。“单个维权很难改变现
状。”他说，“只有当地市场监
管部门、旅游协会等机构从根
源上加大整治与协调力度，才
能给予消费者良好的民宿租
赁市场环境。”

此外，北京交通大学现代
旅游研究院院长张辉教授接
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也
谈及观点，在他看来，旅游行
业受新冠疫情影响，3年来经
营困难，所以都想在今年春节
期间对亏损作出补偿。

“目前大部分民宿的租赁
都是通过线上旅游平台实现
产品外挂，平台、商户和消费
者等同于三方关系。”张辉
说，“但我国在互联网经营监
管方面还没出台相关政策，
而平台也不具备处罚商户的
职能。他们只能对商户作资
格审查，以及产品上线平台
后，在规定期限内不能随意
改变价格、内容等，但过了期
限就无法进行制约。这些因
素客观上导致了各大旅游平
台挂靠产品毁约、涨价等乱象
频发。”

如何解决乱象？张辉认
为，首先，政府部门应加大监
管力度。其次，平台虽然从法
律层面没有处罚权，且难以监
管到位，但可以建立行业黑名
单制度，对平台内商户恶意涨
价、撕毁合同、拒绝服务等行
为予以全行业通报，推动商户
重视自己的商业信誉。最后，
可采取对商户设置信誉保证
金的办法。比如，产品挂上平
台后商户应根据价值预存部
分费用，这样一旦因为商户原
因导致出现合同纠纷或经营
纠纷，消费者投诉成功后平台
第三方即可提前赔付，以保障
消费者合法权益。

保留相关凭证
有助于挽回损失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该起

案例具有一定典型性。如果
遇到与袁先生类似遭遇，该如
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此，
北京东祺律师事务所律师刘
颖慧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给出分析和建议。

刘颖慧称，本案中，房东
在平台上发布民宿预订信息
属于要约邀请，消费者点击确
立就是要约，明确预定入住时
间、房屋状况，并提交订单成
功和支付房款后意味着租赁
合同关系成立，受到法律保
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法
律条例所示，房东未与消费
者协商达成共识，单方取消
预定的房源，属于完全违
约。因此，房东应当承担违
约责任，对消费者造成的损
失予以赔偿。

此外，线上平台作为提供
服务的第三方，虽然不是合同
的相对方，也应承担未尽到监
督和约束义务的相应责任。
如果消费者能证明线上平台
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
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
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
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消费者损失补偿的
通常界定，刘颖慧认为，正当
合理必要的损失，应由房东承

担，但对任意扩大，没有合理
控制损失，法院一般不会予以
支持。就本案而言，消费者提
出的赔偿金额应与之前预订
的民宿价位、设施等条件相接
近，因春节临时新订房产生的
合理上涨部分的差价费用，应
予赔偿。同时，消费者维权产
生的其他费用支出也在赔偿
主张范围。

谈到从法律角度出发，消
费者预订民宿要作哪些准备，
遇到问题该如何维护权益时，
刘颖慧表示，消费者提交订单
成功后，应保留好订单相关信
息、支付凭证、提供服务或经
营者的相关信息。消费者可
要求平台提供商家的真实名
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等信
息，并保存好与商家发生纠纷
事件的全纪录。

其次，发生问题或争议纠
纷时，收集和保留好销售者或
服务者违约或侵权证据材料，
及时联系电商平台协调解决
诉求，并保留与电商平台沟
通记录或音频资料等。另还
要知道常见的维权渠道：拨
打12315热线或向当地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投诉平台或销
售者或者服务者，反映商品
或服务存在的问题情况；拨
打政府监督电话12345反映
情况；通过向当地法院提起
诉讼来维权。

平台上袁先生的订单显示已被“房东取消”。受访者供图


